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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

在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号甲5号楼德才大厦7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5年5月

2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完成了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为确保本届董事会尽快投入工作，经全体

董事一致同意，决定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

议通知豁免时间要求，并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

人。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推选董事叶德才先生主持会议，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

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德才股份关于董事会

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德才股份关于董事会

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德才股份关于董事会

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以下子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3.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袁永林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田会娜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孙晓蕾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文静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德才股份关于董事会

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德才股份关于董事会

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德才股份关于董事会

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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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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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

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

立董事。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副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此外，公司已

于2025年4月29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裴文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排名不分先后）：

非独立董事：叶德才先生（董事长）、叶禾女士、王文静女士、张琨先生、桓朝光先生、裴文杰先生（职

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单波先生、刘勇先生、郑伟先生。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排名不分先后）：

1、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叶德才、单波、刘勇三人组成，其中叶德才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2、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郑伟、单波、叶禾三人组成，其中郑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3、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单波、刘勇、叶德才三人组成，其中单波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4、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郑伟、单波、叶德才三人组成，其中郑伟为主任委员（召集

人）。

5、第五届董事会ESG委员会：由叶德才、王文静、单波三人组成，其中叶德才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袁永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田会娜女士、孙晓蕾女士、王文静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王文静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杨翠芬女士为公

司财务负责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陈龙祥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各项职

责。 王文静女士、陈龙祥先生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拟聘任杨翠芬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任职资格审核后， 认为杨翠芬

女士具备履行职务的财务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任的全体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审核后， 认为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1、联系电话：0532-68066976

2、传真：0532-68066976

3、邮箱：decaizqb@126.com

4、联系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号甲5号楼德才大厦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独立董事刘晓一先生、陈新先生、顾旭芬女士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

次监事会任期届满后，公司将不再设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监事会的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

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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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简历

一、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

叶德才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国家

一级项目经理，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工商联副主席，青岛市人

大代表。 1991年至1999年任职于胶州市实验中学国家一级教师；1999年8月至2024年2月担任本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德才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111,909股，青岛德才君和投资有限公司（公

司5%以上股东）为叶德才控制的公司、公司董事叶禾女士为叶德才之女、股东叶得森先生为叶德才之哥

哥，除此之外叶德才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叶

德才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叶禾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6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22年1月至2023年4

月，任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投标主办职务，2023年4月至今，历任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管理中心总经理、北京中心总经理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禾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叶德才先

生之女，除此之外叶禾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叶禾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文静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2年2月至今任职于公

司，历任财务经理、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文静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王文静女士持有青岛德才君和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5%以上股东）3%股权，除此之外，王文静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文静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2008年7月至今任职于青

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6月至2019年5月任职青岛城投地产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9年5月至2025年1月，任职青岛城投地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2025年1月至今，任职青岛城投地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专业副总监。现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琨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与青岛城世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青岛城

高世纪基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关联关系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琨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桓朝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1992年7月至2005年8月，分

别供职于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公司、深圳银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红塔兴业投资有限公司，2005

年9月至今供职于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现任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红塔高新(深圳)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桓朝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与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联关系

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桓朝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裴文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设计委员

会专家、施工委员会专家，高级室内建筑师，全国资深室内建筑师。 1990年至1998年任职青岛商务学校，

历任装潢设计专业教师、龙城装饰公司经理；1998年至2000年任职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青岛），历任

设计部主任、区域经理、副总经理；2000年至2008年任职深圳长城家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青岛）（项目

经理）兼青岛华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和鑫川环境艺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9年至今，历任

公司工程部经理、副总经理、设计院院长、重点项目总指挥、EPC管理中心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裴文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裴文杰先生持有青岛德才君和投资有限公司（公

司5%以上股东）2%股权，除此之外，裴文杰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裴文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2、独立董事

单波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国建筑装

饰协会设计分会、施工分会副秘书长，绿色建筑装饰分会秘书长。 现任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兼副秘

书长，法定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单波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单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工学学士，研究员。曾任济南汽

车制造总厂技术员、工程师，山东省中鲁通用电气发展公司副经理、经理，山东省中鲁建筑集团总经理助

理、总经理，山东省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山东省建筑业协会副秘书长，现任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郑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教授。 曾任美国

密苏里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会计学会金融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等，现任山东

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高级管理人员

袁永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0年10月至

2004年4月就职于青岛一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分公司， 任副总经理；2004年4月至2017年4月就职于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总承包事业部，任董事长、总裁；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就职于青岛隆元鼎盛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8年12月至今就职于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现任青

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袁永林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袁永林先生持有青岛德才君和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5%以上股东）2%股权，除此之外，袁永林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袁永林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田会娜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 政治面貌：民盟盟员。 2005

年至2015年9月就职于净雅集团，任青岛银海净雅总经理；2015年10月至今任职于公司，历任人力资源

总监、行政总监、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田会娜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田会娜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孙晓蕾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4月出生，专科学历。2003年至2004年，就职于青

岛海信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任市场助理；2004年至2006年，就职于青岛信专电子有限公司，任行

政助理；2007年至今任职于公司，历任行政总监、董事长助理、商务总监、营销中心总经理、监事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晓蕾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孙晓蕾女士持有青岛德才君和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5%以上股东）2%股权，除此之外，孙晓蕾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孙晓蕾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杨翠芬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0年至2016年，担任青岛

正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6年4月至今任职于公司，历任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

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翠芬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杨翠芬女士持有青岛德才君和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5%以上股东）1.5%股权，除此之外，杨翠芬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翠芬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证券事务代表

陈龙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 2010年至2016年任职青岛

市地方税务局市南分局纳税服务中心；2017年至2019年任职于青岛科创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2020年1月至今就职于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资金主管、证券部副经理、证券部经理。现任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龙祥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龙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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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号甲5号楼德才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871,1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04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叶德才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部分董事采用线上会议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部分监事采用线上会议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王文静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91,033 99.3988 395,100 0.4946 85,020 0.106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90,893 99.3987 395,100 0.4946 85,160 0.106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90,893 99.3987 395,240 0.4948 85,020 0.106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92,093 99.4002 400,040 0.5008 79,020 0.099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92,093 99.4002 400,040 0.5008 79,020 0.099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89,493 99.3969 470,240 0.5887 11,420 0.0144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91,013 99.3988 395,120 0.4946 85,020 0.1066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929,063 99.2567 408,240 0.6054 92,920 0.1379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56,313 99.3554 426,120 0.5335 88,720 0.1111

10、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05,613 99.4171 388,920 0.4869 76,620 0.096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28,613 98.9451 830,720 1.0400 11,820 0.0149

1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92,033 99.4001 400,520 0.5014 78,600 0.0985

1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92,033 99.4001 400,520 0.5014 78,600 0.0985

14、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89,913 99.5226 368,020 0.4607 13,220 0.0167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67,413 99.4945 390,520 0.4889 13,220 0.016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叶德才先生 78,714,999 98.5524 是

16.02 叶禾女士 78,714,959 98.5524 是

16.03 王文静女士 78,714,942 98.5524 是

16.04 张琨先生 78,720,936 98.5599 是

16.05 桓朝光先生 78,715,937 98.5536 是

17、《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单波先生 78,714,950 98.5524 是

17.02 刘勇先生 78,718,539 98.5569 是

17.03 郑伟先生 78,714,940 98.5524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70,654,2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7,830,45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904,836 65.2606 470,240 33.9157 11,420 0.8237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266,880 67.8496 115,040 29.2469 11,420 2.903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637,956 64.2352 355,200 35.7648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4,754,836 90.8018 470,240 8.9800 11,420 0.2182

7

《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4,756,356 90.8308 395,120 7.5455 85,020 1.6237

8

《关于预计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4,735,336 90.4294 408,240 7.7960 92,920 1.7746

9

《关于预计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的议案》

4,721,656 90.1682 426,120 8.1375 88,720 1.6943

11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

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4,393,956 83.9102 830,720 15.8640 11,820 0.2258

12

《关于确认董事

2024年度薪酬

及 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4,757,376 90.8503 400,520 7.6486 78,600 1.5011

16.01 叶德才先生 4,080,342 77.9212

16.02 叶禾女士 4,080,302 77.9204

16.03 王文静女士 4,080,285 77.9201

16.04 张琨先生 4,086,279 78.0346

16.05 桓朝光先生 4,081,280 77.9391

17.01 单波先生 4,080,293 77.9202

17.02 刘勇先生 4,083,882 77.9888

17.03 郑伟先生 4,080,283 77.9201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5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16-17为累积投票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9、11、14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

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第6、7、8、9、11、12、16、17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议案8涉及关联股东为青岛城世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城高世纪基金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持股数为12,440,930股），已回避表决；

5、第1-15项议案均表决通过，第16项议案叶德才、叶禾、王文静、张琨、桓朝光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

事，第17项议案单波、刘勇、郑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静、孙一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前提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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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 ）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5〕11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的内容

“孙明涛、贾文军、张惠泉、詹炜、王建、张国峰、王祖温、宋天革、季士凯、王君选、曹坚、

杨华、李亚良、芦永奎、郎旭瑛、徐晓东、张建波、赵刚、刘戈、王开新、关涛、常立志、曲伟、王

鸿、王兴山：

经查，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港)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辽

宁证监局分别于2024年10月31日、2025年5月29日对锦州港及相关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

锦州港时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孙明涛、贾文军、张惠泉、詹炜、王建、张国峰、王

祖温、宋天革、季士凯、王君选、曹坚、杨华、李亚良、芦永奎、郎旭瑛、徐晓东、张建波、赵刚、

刘戈、王开新、关涛、常立志、曲伟、王鸿、王兴山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40号)第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修订)第四条的

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锦州港上述部分或全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九

条第三项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修订)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

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孙明涛、贾文军、张惠泉、詹炜、王建、张国峰、王祖温、

宋天革、季士凯、王君选、曹坚、杨华、李亚良、芦永奎、郎旭瑛、徐晓东、张建波、赵刚、刘戈、

王开新、关涛、常立志、曲伟、王鸿、王兴山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相关情况

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上述《决定书》中所涉问题，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认真

总结、整改。公司将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不断提高公司治理和规范运

作水平，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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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两名股东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

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海涵” ）、西藏天圣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天圣” ）

于2025年5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5]2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现就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决定书》主要内容

当事人：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海涵)。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

梧新区。

西藏天圣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天圣)。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

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西藏海涵、西

藏天圣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

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西藏海涵、西藏天圣的要求举行了听证

会，听取了西藏海涵、西藏天圣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西藏海涵、西藏天圣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西藏海涵、西藏天圣未告知一致行动关系导致锦州港2016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

在虚假记载

（一）西藏海涵、西藏天圣受同一主体控制

2013年12月，西藏海涵、西藏天圣通过参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港)非

公开发行股票成为锦州港股东， 分别持股15%、7%。 西藏海涵全部股权由刘辉实际控制；

2016年3月28日西藏天圣股东变更为西藏国开思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藏思

远)、西藏亦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亦承),西藏思远、西藏亦承全部股权由刘辉

实际控制，自2016年3月28日起西藏天圣的全部股权由刘辉实际控制。同时，西藏海涵2013

年参与锦州港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资金来源于刘辉控制的公司， 西藏天圣2016年股权

转让款、应付到期债务、投资款等资金皆来源于刘辉控制的公司，2016年至2024年西藏海

涵、西藏天圣股权质押业务为刘辉控制，西藏海涵、西藏天圣推荐到锦州港任职的董监事由

刘辉安排。 综上，自2016年3月28日起，西藏海涵、西藏天圣同受刘辉控制。

（二）西藏海涵、西藏天圣构成一致行动人

自2016年3月28日起，西藏海涵、西藏天圣受同一主体刘辉控制。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08号) 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 西藏海涵与西藏天圣自

2016年3月28日起构成一致行动人。

（三）西藏海涵、西藏天圣信息披露违法导致锦州港2016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

假记载

锦州港披露的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年

度报告第六节中均载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西藏海涵、

西藏天圣未将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如实告知锦州港， 导致锦州港2016年至2023年年度

报告未能如实披露前十大股东的一致行动关系，存在虚假记载。

二、西藏海涵与西藏天圣持股变动信息披露违法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66号，以下简称2020年《收购办法》)第

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自2016年3月28日起西藏海涵与西藏天圣持有锦州港

股份应当合并计算，合计持股占锦州港总股本的22%。

自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7月18日， 西藏海涵与西藏天圣合计卖出锦州港20,440,

000股，达到总股本1.02%。 至2023年7月27日，西藏海涵与西藏天圣合计卖出锦州港34,

573,000股，达到锦州港总股本1.73%。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2020年《收购办

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西藏海涵、西藏天圣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减少1%,应

当在该事实发生的次日通知锦州港并予公告。西藏海涵与西藏天圣未将上述减持事项通知

锦州港并予公告。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合同、证券账户资料、企业工商资料、银行流水、公司提供

的情况说明和文件资料、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西藏海涵、 西藏天圣未告知一致行动关系导致锦州港2016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

虚假记载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

第二款所述行为。西藏海涵、西藏天圣未告知持股变动信息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第三款、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所述行为。

西藏海涵、西藏天圣及其代理人提出相关陈述、申辩意见，经复核，对当事人的陈述、申

辩意见不予采纳。 刘辉将另案处理。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针对西藏海涵、西藏天圣未告

知一致行动关系导致锦州港2016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行为，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我局决定：

对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及西藏天圣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责令改正， 给予警

告，并处以800万元的罚款，其中，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400万元，西藏天圣交通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承担400万元。

针对西藏海涵、西藏天圣未告知持股变动信息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

一款，我局决定：

对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西藏天圣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并处以400万元罚款，其中，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200万元，西藏天圣交通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承担200万元。

综上，对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合计罚款600万元；对西藏

天圣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合计罚款600万元。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

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 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

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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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

停牌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2025年5月29日，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锦州港” ）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5〕3号），认定锦州港《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

告》 存在虚假记载。 2024年11月1日， 公司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4〕96号)，认定公司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决定书》(〔2024〕96号)及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3号），公

司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连续4年存在虚假记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

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依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5.7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5年5月30日起停牌,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600190 *ST锦港 A股 停牌 2025/5/30

900952 *ST锦港B B股 停牌 2025/5/30

一、公司股票触及终止上市情形

2025年5月29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5〕3号），认定2022年至2024年，锦州港通过虚假贸易业务及跨期确认港口包干作

业费收入等方式虚增利润，《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

告》存在虚假记载。 2022年虚增利润3,610.45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22.46%;

2023年虚增利润6,808.78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65.96%;2024年第一季度虚增

利润1,537.75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62.05%。

2024年11月1日，公司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96号)，认定

公司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96号)及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行政处

罚决定书》（〔2025〕3号），公司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连续4年存在虚假记载，该情形

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5.1条第(一)项、第9.5.2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二、公司股票停牌及后续终止上市决定安排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5.7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30日起停牌。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5.8条相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在公司提出听

证、陈述和申辩的有关期限届满或者听证程序结束后15个交易日内，就是否终止公司股票

上市事宜进行审议，作出独立的专业判断并形成审议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委员

会的审议意见，作出是否终止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公司股票复牌及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若公司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强制终止上市决

定后，自公告终止上市决定之日后5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复牌，进入退市整理期交

易，并在股票简称前冠以“退市”标识。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为15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

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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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3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

主要内容如下：

一、《决定书》的内容

当事人：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港),住所：辽宁省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李挺，女，1974年4月出生，时任锦州港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住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

口区。

尹世辉，男，1969年2月出生，时任锦州港董事长，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张文博，男，1974年3月出生，时任锦州港副总经理，住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徐健，男，1965年8月出生，时任锦州港董事长，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曹成，男，1977年9月出生，时任锦州港副总经理，住址：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

宁鸿鹏，男，1966年11月出生，时任锦州港副总经理，住址：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

丁金辉，男，1969年4月出生，时任锦州港总经理、职工董事，住址：辽宁省营口市鲅鱼

圈区。

苑志刚，男，1977年4月出生，时任锦州港副总经理，住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李桂萍，女，1970年3月出生，时任锦州港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住址：辽宁省锦州市

凌河区。

刘福金，男，1970年8月出生，时任锦州港副总经理，住址：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

李志超，男，1973年3月出生，时任锦州港副总经理，住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锦州港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锦州港、李挺、尹世辉、徐健、曹成、宁鸿鹏的要求举行

了听证会，听取了前述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当事人张文博、丁金辉、苑志刚、李

桂萍、刘福金、李志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锦州港及相关责任人员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锦州港未按期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

2024年8月31日，锦州港发布《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暨股票停牌的公

告》《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性公

告》,公告称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审

议结果，《2024年半年度报告》未获得过半数通过，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4年半年度

报告。 2024年10月31日收盘后，锦州港发布《2024年半年度报告》。

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时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挺、时任董事长尹世辉，未能有

效保证锦州港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

二、锦州港《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存在虚假

记载

2022年至2024年， 锦州港通过虚假贸易业务及跨期确认港口包干作业费收入等方式

虚增利润，《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存在虚假记

载。 2022年虚增利润3,610.45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22.46%;2023年虚增利润

6,808.78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65.96%;2024年第一季度虚增利润1,537.75万

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62.05%。

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决策、组织实施虚假贸易、对跨期确认收入问题未尽到应有

管理义务，时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挺参与虚假贸易、对跨期确认收入问题未尽到应有管

理义务，时任董事长尹世辉未审慎关注锦州港存在虚假贸易、对跨期确认收入问题未尽到

应有管理义务，时任副总经理张文博分管贸易业务，未审慎关注锦州港存在虚假贸易。上述

人员均在锦州港《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上签字

保证真实、准确、完整。

三、锦州港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

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一是2022年至2024年，锦州港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实际控制的公司通过虚假贸

易等方式占用锦州港资金，相关交易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022年，锦州港未披

露资金占用发生额为321,841.78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净资产的47.63%;2023年，锦州港

未披露资金占用发生额为557,063.07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净资产的81.41%;2024年上半

年，锦州港未披露资金占用发生额为399,411.65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净资产的70.70%;

2024年下半年未披露资金占用发生额100,652.84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金占用未

归还金额为209,760.03万元。

二是2023年至2024年，锦州港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2023年1月17日，锦州港为关联方

辽港(大连)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0.9亿元；2024年2月29日，锦州港为关联方辽

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西投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25亿元；2024年5月22日，锦

州港为关联方辽宁立德屋贸易有限公司、沈阳万家美喜悦商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3.9亿元。

综上， 锦州港2022年关联交易发生额321,841.78万元， 占当期报告披露净资产的

47.63%;2023年关联交易发生额566,063.07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净资产的82.73%;2024

年上半年关联交易发生额688,411.65万元， 占当期报告披露净资产的121.86%;2024年下

半年关联交易发生额100,652.84万元。 锦州港未及时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也未在相关定期

报告中予以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

遗漏。

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决策、组织实施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关联担保事项，

在《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上签字保证真实、准确、完整，虽然未在《2024

年半年度报告》签字确认，但在报告期间内作为副董事长、总经理实际履行职责。

时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挺参与锦州港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在《2022年

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上签字保证真实、准确、完整，虽然未在《2024年半年度报

告》签字确认，但在报告期内作为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实际履行职责。

时任董事长尹世辉未审慎关注锦州港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在《2022年

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上签字保证真实、准确、完整。

时任副总经理张文博分管贸易业务， 未审慎关注锦州港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知悉锦州港为辽西投资担保事项，在《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

半年度报告》上签字保证真实、准确、完整。

时任董事长徐健未审慎关注锦州港2022年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

时任总经理、职工董事丁金辉、时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桂萍、时任副总经理曹成、

苑志刚、宁鸿鹏、刘福金、李志超知悉锦州港为辽西投资担保事项，在《2024年半年度报

告》上签字确保真实、准确、完整。

上述违法事实，有锦州港相关公告、合同文件、财务资料、工商资料、银行流水、询问笔

录、微信聊天记录、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局认为：

一是锦州港未按期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

七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所述违法情形。 时任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李挺、时任董事长尹世辉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未勤勉尽

责，系锦州港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二是锦州港《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存在虚

假记载，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情形。 时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挺、时任董事长尹世辉违反

《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未勤勉尽责，系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副总经理张文博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未勤勉尽

责，系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三是锦州港《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

遗漏，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

述违法情形。 时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挺、时任董事长尹世辉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

第三款的规定，未勤勉尽责，系《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

告》存在重大遗漏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副总经理张文博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

第三款的规定，未勤勉尽责，系《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

告》存在重大遗漏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时任总经理、职工董事丁金辉、时任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李桂萍、时任副总经理曹成、苑志刚、宁鸿鹏、刘福金、李志超违反《证券法》第八

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未勤勉尽责，系锦州港《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的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四是就锦州港2022年未及时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 时任董事长徐健违

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未勤勉尽责，系锦州港未及时披露2022年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五是锦州港未及时披露2024年下半年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行为， 违反 《证券

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七条第一款所述违法情形。 时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挺、时任董事长尹世辉违反《证券

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未勤勉尽责，系锦州港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时任副总经理张文博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未勤勉尽责，系锦州港上述

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部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经复核，对相关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刘辉将另案处理。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我局决定：

一是针对锦州港未按期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事项，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七条第一款：

一、对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的罚款。

二、对李挺给予警告，并处以150万元罚款。

三、对尹世辉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二是针对锦州港 《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

二款：

一、对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万元的罚款。

二、对李挺给予警告，并处以350万元罚款。

三、对尹世辉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罚款。

四、对张文博给予警告，并处以150万元罚款。

五、对曹成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六、对宁鸿鹏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七、对丁金辉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八、对苑志刚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九、对李桂萍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十、对刘福金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十一、对李志超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三是针对锦州港2022年未及时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

九十七条第一款：

对徐健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四是针对锦州港2024年下半年未及时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行为，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

一、对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的罚款。

二、对李挺给予警告，并处以150万元罚款。

三、对尹世辉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四、对张文博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综合上述四项，我局决定：

一、对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2,000万元的罚款。

二、对李挺给予警告，并处以650万元罚款。

三、对尹世辉给予警告，并处以360万元罚款。

四、对张文博给予警告，并处以210万元罚款。

五、对徐健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六、对曹成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七、对宁鸿鹏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八、对丁金辉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九、对苑志刚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十、对李桂萍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十一、对刘福金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十二、对李志超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李挺作为时任锦州港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参与实施财务造假及其他信息披露违法行

为，行为恶劣、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违法情节较为严重，依据《证

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8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七条第

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李挺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

入期间，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

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

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 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

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公司收到的《决定书》认定情况，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依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5.7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30日起停牌。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